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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國內現行鑑定作業組織與編制均不符需求、專業人力不足、事故資料品質

不佳、鑑定設備與技術普遍缺乏之情況下，要讓事故鑑定品質提升恐非大幅修改

事故鑑定作業組織與制度無法達成。因此，本研究基於系統化構建「健全事故鑑

定組織與制度」之需要，乃嘗試在健全組織功能、提昇鑑定品質、維護公正專業

及促進交通安全之前提目標下，從財務運作、收費制度、組織型態、救濟（覆議）

機制等設計準則著手，透過文獻收集分析與專家問卷調查結果，探討內外環境之

主要影響因素，分析並設計目前應立即進行改善之三項「基本改善方案」，與不

同運作機制下之「制度面改善方案」，以供有關單位擬定未來改善方向之佐參。 

壹、前言 

近年來政府投注大量人力與物力在交通安全改善之工作上，使得近十年來國

內的交通事故件數不斷地下降，然而台灣地區事故鑑定案件數卻仍然持續增加。

自民國八十六年以來，每年申請鑑定案件均達一萬件以上，其中台灣省部份申請

覆議比率更高達 20﹪至 25﹪之間[1,2]，令人不得不對現行行車事故鑑定制度是否

發揮應有功能產生質疑。在國內現行鑑定作業組織與編制均不符需求、專業人力

不足、事故資料品質不佳、鑑定設備與技術普遍缺乏之情況下，要讓事故鑑定品

質提升恐非大幅修改事故鑑定作業組織與制度無法達成。 

以往對我國行車事故鑑定制度之研究大都侷限於現況問題之探討或針對制度

中之某一特定環節提出改善建議。然而由於交通事故鑑定制度所牽涉之範圍相當

廣泛且複雜，舉凡政府政策、主管單位、警方蒐證、司法體系、保險理賠、學術

研發及民眾的交通安全教育等之變化均將對其產生影響，並非在短時間內或單一

改善措施能夠解決，必須從整體制度來探討改善方向與其相關之配合措施。 



本研究基於系統化構建「健全事故鑑定組織與制度」之需要，第一階段透過

國內相關文獻之收集與整理分析，彙整相關研究報告所提出之問題與建議事項，

採討內外環境之主要影響因素，作為後續系統化分析與專家問卷調查之依據；第

二階段透過專家學者問卷調查，針對文獻所提出之問題與改善措施進行分析，並

瞭解其對於未來制度改善之建議，提供後續研擬整體制度改善方案之參考，最後

分別提出目前應立即進行之改善措施，與不同運作機制下之制度改善方案，供有

關單位與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以助於提昇事故鑑定品質，健全我國車輛行車事

故鑑定組織與制度。 

貳、現況問題與未來改善方向之探討 

我國行車事故鑑定機關自民國 53 年成立迄今已有 36 年的歷史，其主要功能

雖為釐清並保障車禍雙方責任與權益，同時亦積極研究各項肇事原因並建立對

策，以提供主管當局參考與改進，並作為交通法令增修改訂之參考，但長期以來

鑑定會之定位與鑑定結果之法律位階一直為多方爭議之課題。隨著肇事案件逐年

上升，肇事第一現場之警方未能做有效之資料收集與初步鑑定，因此在訴訟過程

中各級法院、檢察署都將交通事故囑託鑑定會鑑定，如此更加重鑑定會之業務負

擔。更因可研判之現場資料不完整，鑑定結果往往難令事故兩造信服。因此，為

提升事故鑑定品質與建立完善行車事故鑑定制度以提供司法機關判決之有效參

考、獲得大眾信任、並間接達到促進交通安全之功能，應從整個制度之內外在影

響因素進行分析，探討每個可能出現問題之環節，並從外在環境與制度本身著手

分析，以研擬具體可行之改善方案。 

以往我國行車事故鑑定制度之相關研究已對現況提出相當多的問題探討與改

善建議[2-8]，且相關內容之分析探討已相當詳盡，因此，本研究不再針對相關問

題與改善建議內容作更深入之探討，改以專家問卷調查方式確認相關文獻所提出

之問題與改善建議，作為後續擬定改善方案之依據。 

2.1 問卷調查說明 

本研究以專家問卷調查方式針對以往相關文獻所提出之相關問題與改善建議

內容進行分析，以供列為改善方案之目標與內容；並以開放式問題瞭解受訪專家

學者對於未來制度面之改善建議，作為研擬不同運作機制改善方案之參考。本次

調查之對象如表一所示，包括政府主管機關、警政機關、監理機關、學術界、保

險界、司法界、相關民間公（協）會及鑑定會人員等，共發出 73 份問卷，回收有

效問卷共計 51 份。 



本次調查內容是將以往相關文獻所提出之問題與改善建議內容逐項列出，並

請受訪專家學者依表二之同意程度予以評分，此外，為考量受訪者對於所列出之

內容可能有不瞭解之處，另提供對該項內容不瞭解者填答「x」（表示不知道），

並於計算同意分數平均值與標準差時加以剔除，以免影響分析之準確性。但為維

護調查內容之完整性，另將填答「x」（不知道）者列入次數統計與意見比例之計

算。 

表一 問卷調查對象與回數情況（單位：人數） 

調查

對象 
政府機

關 
警政機

關 
監理機

關 
學術

界 
保險

界 
司法界 相關民間

公（協）會 
鑑定會 總計

發出 10 6 5 23 3 5 6 15 73 

回收 8 4 3 14 1 5 4 12 51 

表二 問卷調查內容同意程度與分數對照表 

同意

程度 

絕對

同意 

極同

意 

同意 稍微

同意

普通 稍不

同意

不同

意 

極不

同意

絕對

不同

意 

不知

道 

分數 9 8 7 6 5 4 3 2 1 X 

2.2 現況問題分析 

表三是受訪者對現行鑑定制度面臨問題之意見統計表，若以同意程度之分數

平均值與次數統計分別加以分析，除了「F.人員多屬臨時聘僱」（5.6 分，45﹪表

示同意）及「K.外力干預」（5.7 分，53﹪表示同意）外，其餘問題項目的平均同

意分數均達 6 分以上，填答同意的比例均達六成五以上；此外，「E.鑑定委員之

專業知識不足」（67﹪表示同意）與「A.專任人員欠缺良好升遷管道，影響士氣」

（69﹪表示同意）的同意比例相對較低，係因目前鑑定委員的專業知識問題應為

「部份委員」專業知識不足，或鑑定委員之「部份」專業知識不足；而專任人員

的人事問題部份確實存在，但並非現況問題之主要關鍵，不嚴重影響現行鑑定制

度之運作。由上述分析顯示，除上述四項問題外，其餘各項問題均得到受訪專家

學者之高度共識，可作為有關單位擬定改善策略之參考。 



表三 受訪者對鑑定制度目前面臨問題之同意程度 

同意程度(分數) 次數統計（單位：人數） 

鑑定制度目前面臨之問題 
平均值 標準差

同意 

(6-9 分)

普通 

(5 分) 

不同意 

(1-4 分) 

不知道

（x）
A. 專任人員欠缺良好升

遷管道，影響士氣。 

6.7 1.9 35 

(69%)
6 

(12%)
4 

(8%) 
6 

(12%)
B. 機關指派委員之缺失 6.6 1.5 38 

(75%)
5 

(10%)
4 

(8%) 
4 

(8%) 
C. 缺乏鑑定人員認證制

度 

7.5 1.3 48 

(94%)
1 

(2%) 
2 

(4%) 
0 

(0%) 
D. 兼任委員對於鑑定案

所投入之時間有限 

7.2 1.5 45 

(88%)
3 

(6%) 
3 

(6%) 
0 

(0%) 
E. 鑑定委員之專業知識

不足 

6.1 1.9 34 

(67%)
6 

(12%)
11 

(22%) 
0 

(0%) 
F. 人員多屬臨時聘僱 5.6 1.7 23 

(45%)
12 

(24%)
9 

(18%) 
7 

(14%)
G. 非專業蒐證 7.1 1.6 41 

(80%)
7 

(14%)
2 

(4%) 
1 

(2%) 
H. 民眾認知不足 6.6 1.5 37 

(73%)
6 

(12%)
5 

(10%) 
3 

(6%) 
I. 案件數量過大 7.2 1.5 42 

(82%)
5 

(10%)
3 

(6%) 
1 

(2%) 
J. 收件門檻及收費制度

未建立 

7.2 1.6 41 

(80%)
3 

(6%) 
2 

(4%) 
5 

(10%)
K. 外力干預 5.7 1.7 27 

(53%)
10 

(20%)
10 

(20%) 
4 

(8%)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 

註：(1)「次數統計」部份的「同意」包括『絕對同意』、『極同意』、『同意』及『稍微同意』。 

(2) 「次數統計」部份的「不同意」包括『絕對不同意』、『極不同意』、『不同意』及『稍

微不同意』。 

本研究為進一步分析現行制度所面臨之問題，將各項問題分成內外在影響因

素加以探討，其內外在影響因素關係如圖二所示。外在環境主要影響因素是「非

專業蒐證」，導致警察機關所蒐集之資料不符鑑定單位之需求，因為目前除部份

縣市與高速公路有專責之交通專業警力負責處理道路交通事故外，大部份由一般

分駐所、派出所以備勤警力因應，使得事故處理制度不完善，及跡證蒐集未落實，

導致警察機關所蒐集之資料不符鑑定單位之需求，進而嚴重影響事故鑑定品質。

此外，民眾對於事故發生之處理程序瞭解不足，對於保留相關跡證、確認筆錄等



之認知不足，加上非專業蒐證，進而導致事故資料失真或品質不佳，使得事後相

關責任之歸屬與保險理賠事宜產生許多爭議，且目前未建立收件門檻及收費制

度，於是造成案件數量過大，使得目前之鑑定體制資源與人力無法負荷，使得原

本低落的事故鑑定品質更是雪上加霜，成為影響事故鑑定品質的主因之一。由上

述分析可知，影響目前制度最主要的兩大主因是「非專業蒐證」與「案件數量過

大」，但主要關鍵仍在於「非專業蒐證」。因為如果事故資料完整，則後續責任

歸屬與保險理賠的爭議便會減少，進而降低鑑定需求；而且事故資料完整時，相

關鑑定單位便可有效提昇鑑定品質，即使有很多的鑑定案件需求，只要相關跡證

齊全，仍可完成相關鑑定工作。因此，事故鑑定品質低落的外在影響因素主要關

鍵在於「非專業蒐證」。 

既然事故鑑定品質低落的外在主要影響因素是「非專業蒐證」，有必要進一

步探討其問題之形成原因，以作為擬定相關改善策略依據。其主因不只是員警的

專業訓練問題，而是事故處理制度不完善，及跡證蒐集未落實所導致，其主要原

因包括[9]： 

1. 交通警察未專業化：主要是早期導因於教育訓練不足，後期則因事故處

理、分發任用未專業化。 

2. 資料蒐集制度不健全：欠缺滿足事故原因分析與鑑定的定型化資料蒐集記

錄系統，無法獲得個案分析之回饋，事故處理是否妥當、資料蒐集是否完

備，無法獲得適當的改進資訊，加以事故處理人員認知不同，資料取得與

運用產生斷層。 

3. 勤務制度不良：多數的縣、市交通事故由非專業的分駐（派出）所行政警

察負責處理，並且在人力調度運方式，係以備勤人員待命處理，並不將事

故處理工作視為正式勤務，導致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4. 事故處理辦法中雖然有規定，事故處理人員應蒐集相關跡證，究明事故真

相，但所謂的「真相」只有在事故調查表中事故原因欄內顯現，至於原因

分析是否正確則無法深究。在無相關的後續監督、管理與考核制度下，導

致事故處理人員無壓力來提昇事故處理品質。 

由圖一顯示內在環境主要影響因素可分為組織層面與人員層面，組織層面較

嚴重的問題包括「A.專任人員欠缺良好升遷管道，影響士氣」及「B.機關指派委

員之缺失」等問題，因為現行鑑定制度之工作性質屬專業性及技術性高之工作，

工作之替代性很小，且欠缺提供鑑定人員良好之工作環境和升遷管道，影響專任

人員之工作士氣；其次，鑑定會成員有許多是由地方機關團體指派，但各機關具

備有鑑定專才之人員不多，故往往造成非專業人員受指派來鑑定事故之情形。人

員層面較嚴重的問題包括「D.兼任委員對於鑑定案所投入之時間有限」、「鑑定

委員之專業知識不足」及「缺乏鑑定人員認證制度」等問題，因為兼任委員本身



職務已相當繁重，所以對於鑑定案所投入之時間有限；其次，目前制度對於鑑定

人員缺乏完整且連貫之培訓計畫，造成「部份委員」的專業知識不足，或委員之

「部份專業知識」不足；此外，現行鑑定制度缺乏人員認證制度，造成現有鑑定

人員素質良莠不齊，影響所蒐集資料之完整性與鑑定結果之正確性。而現行制度

之鑑定委員會隸屬行政部門，各鑑定會秘書位階約在科員或科長以下，且主任委

員多由公路局之監理所所長擔任，對於外力干擾，如行政體系或民意系統之干擾，

可能無法有效排除，故對於鑑定品質產生一定程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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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現行鑑定制度之內外在影響因素關係圖 

2.3 未來改善方向之探討 

表四是受訪者對現行鑑定制度改善建議之意見統計表，若以同意程度分數平

均值與次數統計分別加以分析，受訪專家學者對於列出之所有改善建議均有度高

度共識，各改善措施意見之平均分數均達 6.4 分以上，填答同意的比例均達七成

以上，其中的「B.鑑定業務朝向民營化」（6.4 分，71﹪表示同意）的同意分數相

對較低，但填答同意的比例亦達七成，所以仍可列為未來改善方向之考慮。由上

述分析顯示，大部份的改善建議均獲得專家學者之認同，因此，將列入本研究後

續擬定改善方案之參考，亦可作為主管單位擬定相關政策與策略之佐參。 



表四 受訪者對未來鑑定制度改善建議之同意程度 

同意程度(分數) 次數統計（單位：人數） 
對於未來鑑定制度之改善

建議 平均值 標準差
同意 

(6-9 分)

普通 

(5 分) 

不同意 

(1-4 分) 

不知道

（x）
A. 暢通鑑定會人事升遷

管道 
6.9 1.6 42 

(82%)
1 

(2%) 
5 

(10%) 
3 

(6%) 
B. 鑑定業務朝向民營化 6.4 1.8 36 

(71%)
7 

(14%)
7 

(14%) 
1 

(2%) 
C. 加強會前之幕僚作業 7.4 1.0 48 

(94%)
2 

(4%) 
0 

(0%) 
1 

(2%) 
D. 編訂行車事故鑑定作

業手冊 
7.5 1.1 48 

(94%)
2 

(4%) 
0 

(0%) 
1 

(2%) 
E. 建立回饋交通安全之

統計分析制度 
7.5 1.1 47 

(92%)
2 

(4%) 
0 

(0%) 
2 

(4%) 
F. 行車事故鑑定收費法

制化 
7.4 1.2 46 

(90%)
2 

(4%) 
1 

(2%) 
2 

(4%) 
G. 鑑定作業準則法制化 7.3 1.2 46 

(90%)
1 

(2%) 
2 

(4%) 
2 

(4%) 
H. 提升警方行車事故處

理能力 
8.3 0.8 51 

(100%)
0 

(0%) 
0 

(0%) 
0 

(0%) 
I. 提昇資料蒐集品質 8.1 0.8 51 

(100%)
0 

(0%) 
0 

(0%) 
0 

(0%) 
J. 強化汽車責任保險之

理賠與宣導 
7.3 1.1 47 

(92%)
3 

(6%) 
0 

(0%) 
1 

(2%) 
K. 建立行車事故分級處

理制度 
7.4 1 47 

(92%)
1 

(2%) 
1 

(2%) 
2 

(4%) 
L. 減少單純民事保險理

賠的鑑定需求 
6.9 1.9 39 

(76%)
5 

(10%)
4 

(8%) 
3 

(6%)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 

註：(1)「次數統計」部份的「同意」包括『絕對同意』、『極同意』、『同意』及『稍微同意』。 

(2) 「次數統計」部份的「不同意」包括『絕對不同意』、『極不同意』、『不同意』及

『稍微不同意』。 

 

表四所列之改善措施可大致分為外在環境改善、現況改善與制度本身改善等

三大部份。外在環境改善部份包括「E.建立回饋交通安全之統計分析制度」、「F.
行車事故鑑定收費法制化」、「H.提升警方行車事故處理能力」、「I.提昇資料蒐集品

質」、「J.強化汽車責任保險之理賠與宣導」、「K.建立行車事故分級處理制度」及「L.



減少單純民事保險理賠的鑑定需求」等措施；現況改善部份包括「A.暢通鑑定會

人事升遷管道」、「C.加強會前之幕僚作業」、「D.編訂行車事故鑑定作業手冊」及「G. 
鑑定作業準則法制化」等措施；制度設計部份包括「B.鑑定業務朝向民營化」。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顯示，目前鑑定品質受到內外在環境之影響，進而產生諸

多爭議與社會問題，其中尤以外在影響因素最嚴重。因為內在因素的組織與人員

層面問題係屬政府相關行政體系與制度本身設計所造成，對於鑑定品質之影響有

限，而外在主要影響因素是「事故資料失真或品質不佳」，造成現行鑑定會之工作

形成「無米之炊」之窘況。因此，未來的改善方向應以外在影響因素為優先，其

次針對整體鑑定制度之設計重新加以考量，才能對現有鑑定品質之提昇有實質之

功效。 

參、改善方案與運作機制之研擬 

目前鑑定品質主要受到外在因素影響最嚴重，其次是制度本身之設計。因此，

本研究分別針對內外在影響因素提出解決方案，分為三項「基本改善方案」及五

項「制度面改善方案」。「基本改善方案」主要是針對外在影響因素之改善，「制

度面改善方案」主要是提出不同制度設計之考量方向，不同制度設計各有其優缺

點，後續相關研究可針對此五項「制度面改善方案」作深入評估。其中「基本改

善方案」應為各項「制度面改善方案」之前提措施，亦即如果外在環境無法改善

時，任何制度面改善方案的成效仍然相當有限，因此，有關單位應將三項「基本

改善方案」列為立即進行之改善措施，才能有效提昇現有鑑定品質。 

3.1 基本改善方案 

為有效改善鑑定制度所面臨之外在環境問題，經由相關問題與改善建議之系

統化分析後，本研究提出三大基本改善方案，作為解決鑑定制度主要關鍵問題之

參考，提供有關單位可立即著手進行改善措施之佐參。 

1. 成立交通專業警察單位（類似刑事警察局）：主要目的在提升警方行車事

故處理能力與資料蒐集品質，因為目前警方的事故處理能力不足且資料蒐

集品質不佳，其主要關鍵在於主管機關長期「重治安，輕交通」政策所影

響，導致交通專責警力不足、軟硬體資源缺乏、人事制度不健全，且交通

績效考核權重不若治安；所以如果單純加強警員相關訓練，其效果只是微

乎其微，只有治標之用。未來應從整個交通警察專業體系進行調整，建議

成立交通專業警察單位（類似刑事警察局），加強先期交通專業訓練，並

朝專業分發任用及擴編交通專責警力，健全人事昇遷制度與勤務制度，才



能吸引專業人才投入，使員警重視事故處理與資料蒐集品質。並期未來所

有道路交通事故均由交通專業警察負責，真正提昇警方行車事故處理能力

與資料蒐集品質，以達治本之效。 

2. 行車事故鑑定收費法制化：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及減少單純民事保險

理賠或輕微財損申請案件，無論未來採取何種鑑定制度，建議應將行車事

故鑑定收費法制化。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自民國 86 年 3 月開

始針對鑑定案件進行收費後，申請鑑定之案件數便大幅下降（如圖二所

示），尤其個人申請案件從民國 82 年的 830 件，至民國 88 年時減少為

366 件，明顯看出合理收費可減少一定比例之單純鑑定案件，此外，亦可

作為相關交通安全研究與蒐證鑑定技術及設備研發之財務來源，以達到提

昇事故鑑定品質及促進道路交通安全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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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歷年受理申請案件數統計圖 

 

3. 建立行車事故處理與鑑定分級制度：為減少單純民事鑑定與保險需求之案

件，及避免浪費社會資源，應建立鑑定收件門檻以分級鑑定制度，即未來

之鑑定單位應只接受道路交通事故「A1」及「A2」類案件，建議將道路



交通事故「A3」類案件，即無人傷亡、僅有財物損失之輕微案件，均由

警方提供「行車事故發生證明與原因初步分析報告」，作為單純民事賠償

與保險理賠之依據，如對警方之「行車事故發生證明與原因初步分析報告」

有異議或理賠事宜無法達成共識時，可透過各地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

或透過法院訴訟作為救濟管道，將來法院對案件如有疑義時，可囑託相關

鑑定單位或學術單位協助進一步之技術鑑定工作。 

 

3.2 制度面改善方案 

本研究從不同制度設計與運作機制層面提出五項改善方案（內容摘要如表五

所示），主要是從組織型態、收費制度、財務運作、救濟（覆議）機制及人員認

證制度加以探討，主要目的僅提供有關單位進行制度設計之考量方向，各項改善

方案皆有其優缺點，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各方案作深入評估。 

方案一：本方案是在政府機關才能進行鑑定工作之前提下，裁撤覆議

會，回歸單級鑑定制度，且主任委員採專任制。鑑定案件如屬

A2 案件則由主任委員交由單一個別委員獨立鑑定，但如對第一

次鑑定結果有異議時，則可向原機關申請覆議，覆議時採委員

合議作業制，而 A1 案件一律採委員合議作業制。如對委員合

議作業之鑑定結果有異議時，可循司法程序進行訴訟。此外，

為符合專業需求，所有委員皆應具備事故鑑定師資格。其他事

項包括：所有申請案件皆應按件收費，而其財務來源由政府每

年編列預算支應。 

方案二：其執行鑑定工作的單位可以個人、鑑定師事務所或顧問公司等

類似律師事務所之形式存在（成員須具有事故鑑定師資格），

其經費來源完全由鑑定案件收費來支應，收費標準則視案件複

雜程度而定。若發生交通事故賠償糾紛時，雙方可委請事故鑑

定師或公司（民間）來進行鑑定分析，其可能受雇於當事人或

其律師，來評估責任歸屬及財物損失，以作為理賠及調解之依

據；若對鑑定結果有異議時，則循司法程序進行訴訟，其所聘

請之事故鑑定師或公司可提出鑑定報告或出庭為當事人辯

護。其共通特性均為競爭市場中的私人營利機構，即以滿足鑑

定需求為主要工作目標。 



方案三：除了現行鑑定會外，亦允許民間設立私人的鑑定師事務所或顧

問公司，採公私並行制，一方面可以保障弱勢團體之權益，另

一方面亦可以提供一般民眾多元化的選擇，達到提昇整體鑑定

技術與品質的目標。若對鑑定結果有異議時，則循司法程序進

行訴訟。政府鑑定會原則上採按件收費，以符合鑑定收費原

則，但不以營利為目的；私人鑑定技師事務所或顧問公司則視

案件複雜程度而定，完全由市場機制決定收費。此外公私部門

之鑑定成員須具備鑑定師資格。 

方案四：本方案是在成立交通專業警察局（類似刑事警察局）及其附屬

鑑定單位之前提下，由交通專業警察負責事故現場處理與資料

收集後，提供事故初步分析結果，若對事故初步分析結果有異

議時，則向該鑑定單位正式申請鑑定，若對鑑定結果有異議時，

則循司法程序進行訴訟。該鑑定單位負責跡證鑑識、事故重建

與事故鑑定之作業，將來事故當事人或司法機關可依據該鑑定

單位提供之鑑定報告作為責任歸屬或相關判決之依據。此外，

為符合鑑定收費原則，但不以營利為目的，凡向該鑑定單位提

出鑑定申請者，一律採按件收費為原則。該鑑定單位成員由受

過完整鑑定技術、警察及交通安全之專業訓練人員擔任，較重

視其嚴謹之養成教育與實務訓練，故不須強制規定須具備相關

專業認證。 

方案五：財團法人乃為一定財產之集合體，經設立、許可及登記而成獨

立體，具有法人人格，必以公益為限，財團法人制度之規劃是

希望借助民間之力量，從事社會公益性事業以補充政府力量不

足之處，抑或政府因某些工作性質而無法在一般行政部門完成

特定工作，如鑑定工作，牽涉國家賠償的爭議、從事學術研究

或技術開發等，類似消基會或工研院等形式；其經費來源包括

政府、民間團體贊助及提撥固定比例保險費；為符合鑑定收費

原則，但不以營利為目的，原則採按件分級收費；若對鑑定結

果有異議時，則循司法程序進行訴訟。此外，其鑑定案件須由

具鑑定師資格人員擔任。 



表五 制度面改善方案內容摘要表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方案五 

組織型態 現行鑑定會 

（A2案件採獨審作業制）

（A1案件採合議作業制）

私人事故鑑定師 

(民間公司) 

公私並行 

（現行鑑定會、私人事故

鑑定師同時存在） 

交通警察局之鑑定單

位（類似刑事警察局之

編制與功能） 

財團法人 

收費制度 按件收費 視案件複雜程度而

定 

公：按件收費 

私：視案件複雜程度而定

按件收費 按件分級收費 

 

鑑 

定 

機 

制 

財務運作 政府編列預算 鑑定案件收費 

(自給自足) 

公：政府編列預算 

私：鑑定案件收費(自給

自足) 

政府編列預算 政府、民間團體贊助 

或保險費收入 

救濟（覆議）機

制 

 A2 可向原鑑定會申請

覆議（採合議作業制）

 法院訴訟 

 法院訴訟  法院訴訟  法院訴訟  法院訴訟 

人員認證制度  鑑定委員須具備鑑定

師資格 

 

 鑑定案件須由具鑑

定師資格人員擔

任 

 公私部門之鑑定成員

須具備鑑定師資格 

 

 須經由受過完整鑑

定技術、警察及交

通安全之專業訓練

人員擔任。 

 鑑定案件須由具鑑

定師資格人員擔任 

備註  主任委員採專任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經由文獻收集整理、問卷調查、問題與改善建議之系統化分析後，分別

提出相關結論與建議，供後續研究與有關單位擬定相關改善措施之佐參。 

4.1 結論 

1. 從文獻整理及問卷調查結果，可將目前鑑定制度所面臨問題分成內外在影響

因素加以探討，外在影響因素主要是非專業蒐證與案件數量過大，內在影響

因素主要是組織層面及人員層面上的問題。 

2. 目前鑑定品質受到內外在環境之影響，進而產生諸多爭議與問題，其中尤以

外在影響因素最嚴重，其主要關鍵在於「非專業蒐證」，造成「事故資料失

真或品質不佳」，進而使得現行鑑定會之工作形成「無米之炊」的窘況。  

3. 本研究針對外在影響因素提出三項「基本改善方案」：第一、成立交通專業

警察單位（類似刑事警察局），以提升警方行車事故處理能力與資料蒐集品

質；第二、行車事故鑑定收費法制化，以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及減少單

純民事保險理賠或輕微財損申請案件，亦可作為相關交通安全研究與蒐證鑑

定技術及設備研發之財務來源；第三：建立行車事故處理與鑑定分級制度，

以減少單純民事鑑定與保險需求之案件，及避免浪費社會資源，應建立鑑定

收件門檻以分級鑑定制度。 

4. 本研究針對不同制度設計與運作機制層面提出五項「制度面改善方案」，主

要是從組織型態、收費制度、財務運作、救濟（覆議）機制及人員認證制度

加以探討，主要目的僅提供有關單位進行制度設計之考量方向。 

4.2 建議 

1. 本研究提出之「基本改善方案」應為各項「制度面改善方案」之前提措施，

亦即如果外在環境無法改善時，任何制度面改善方案的成效仍然相當有限，

因此，建議有關單位將三項「基本改善方案」列為立即進行之改善措施，才

能有效提昇現有鑑定品質。 

2. 「制度面改善方案」內容各有其優缺點，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各方案內容進

行修正，並作深入之評估，以提昇事故鑑定品質，健全我國事故鑑定組織與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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